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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CONTENT][bookmark: TITLE_NEW][bookmark: SENDDOCUMENT_ORGAN]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深圳市2019年度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的通知

[bookmark: MAINLY_TO_NEW]各区人民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、各有关单位: 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深圳市2019年度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年度计划》）予以印发，请结合以下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《年度计划》是我市2019年度建设用地供应安排的依据,市域范围内的各项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应符合《年度计划》,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其他各项计划应与《年度计划》相协调。
二、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，积极推进存量用地开发，保障土地有效供应。2019年度计划供应建设用地1200公顷，其中新增建设用地350公顷，存量建设用地850公顷。各区（新区）原则上不得突破当年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。各区（新区）应按照《年度计划》的要求，扎实做好征地拆迁、土地整备等工作，完成增量、盘活存量，积极推进计划的实施，提高建设用地供应实施率，确保完成全年供地任务。
三、建立计划动态调校机制。各区（新区）应加强计划执行的动态跟踪，根据建设项目推进及用地指标使用情况，提出计划调整需求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筹后，对当年计划进行动态调校,报市政府备案。
四、加强计划实施督查。市政府与各区政府（新区）签订《2019年深圳市“拓展空间保障发展”十大专项行动及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责任书》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立常态化督查工作机制，对各区（新区）完成任务情况进行督查和通报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深圳市2019年度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


[bookmark: BUREAU_NAME_JP]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[bookmark: INSCRIBE_DATE]2019年6月11日

	[bookmark: BUREAU_NAME1][bookmark: PRINT_DATE]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2019年6月12日印发

	[bookmark: TWO_DIMENSIONAL_CODE][image: ~ggimg2019061214591100]  



[bookmark: _GoBack]
- 1 –

- 2 -
- 2 - 
image1.png
e




